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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社政函〔2022〕5号

关于转发教育部社科司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

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和思政课教师研究

专项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工作安排，现将《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

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

科司函〔2022〕11号，附件 1）、《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年度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
体系研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司函〔2022〕12号，附件

2）、《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

任务项目（高校辅导员研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司函

〔2022〕13号，附件 3）和《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年度高校

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

科司函〔2022〕14号，附件 4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全省地方

高校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研究期限为 3年，具体

类别分为：（1）规划基金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 10 万元；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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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基金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 8万元；（3）自筹经费项目，经

费由申请人从校外有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自筹，自筹经费不低于

8万元；（4）专项任务项目，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

究专项、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。

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具体类别分为：

（1）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 10万元，拟设

立 100项左右，研究年限为 2年，支持开展高校思政课教学重点

难点问题研究；（2）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项目，资

助经费不超过 10万元，拟设立 20项左右，研究年限为 2年，支

持开展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；（3）高校优秀中青年

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 12万元，拟设立 40

项左右，研究年限为 2年，支持一批具有良好教学科研能力和发

展潜力的高校思政课中青年教师；（4）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青年

项目，资助经费不超过 8万元，拟设立 40项左右，研究年限为

2年，支持青年思政课教师开展高校思政课教学重难点问题、教

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。

以上项目除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每校限报 2项外，其它各类

项目均不限项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条件和其它申报要求以教育部申报通知为准。

三、申报办法

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教育部社科司主页

（http://www.moe.gov.cn/s78/A13/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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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平台申报系统（以下简称申报系统）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

台，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系统自 2022年 2月 16日开始受理项目网上申报，请各有关

高校于 2022年 3月 17前在申报系统中对本校申报材料进行在线

审核确认。申报阶段不需报送纸质材料，待立项项目收到教育部

社科司《立项通知书》后，各有关高校在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已

立项项目按要求提交 1份带有负责人及成员签名、责任单位盖章

的纸质申报材料，由各有关高校统一寄送至省教育厅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高校要严格把关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动员，细致遴选，确保

申报材料真实无误，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李伟， 025-83335363；陈靖远，

025-83335678，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 号省教育厅社

政处 1513-1室，邮编：210024。

各独立学院由母体高校负责通知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
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2.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
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

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       

3.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



